
第一層決行

承辦單位 決行

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  公告 (稿 A)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溪警分五字第1150010156號
附件：

主旨：公告本分局執行「2026苗栗通霄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

民俗活動」期間相關交通疏導管制措施事項。

依據：

一、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5、6條。

二、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、第7條、第27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管制範圍：

(一)白沙屯拱天宮預計於115年4月12日至4月20止舉辦徒步進

香民俗活動，研判本次活動期間將吸引大量民眾跟隨進香 
隊伍，為避免造成道路阻塞，預定管制時段及地點如下：

１、管制時段：115年4月14日(週二)8時起至115年4月18日(
週六)24時止。

２、管制地點：溪湖鎮、埔鹽鄉彰水路路段；溪湖鎮、埔鹽

鄉員鹿路段、埔鹽鄉中正路及埔心鄉中山路等路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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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制措施：

(一)視交通狀況實施彈性交通管制（含人、車分流、車輛改

道）。

(二)必要時採取：

１、禁止或限制車輛通行。

２、單向管制或封閉部分車道。

３、禁止臨時停車或停放。

(三)用路人應遵守現場警察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，但消防、

救護、警備、工程救險及工作人員等公務車輛不受上開管

制之限制。

三、法律效果：違反本公告管制措施或不服從指揮者，將依道路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規定舉發處罰。

四、其他事項：

(一)本案管制時間視交通流量提前或延後，彈性調整交通疏導

管制方式，俾以疏導車流。

(二)請用路人提前規劃行程，配合改道措施。

分局長 曾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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